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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章 通則 

第   1   條 本法所稱合作社，謂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

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

善，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 

第   2   條 合作社為法人。 

第  2- 1 條 合作社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但其目的事

業，應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指導及監督。 

第   3   條 合作社之種類及業務如左： 

一、生產合作社：經營各種生產、加工及製造之全部

或一部分業務。 

二、運銷合作社：經營產品之運銷業務。 

三、供給合作社：提供社員生產所需原料、機具及資

材等業務。 

四、利用合作社：購置生產、製造及儲銷等設備供社

員生產上使用業務。 

五、勞動合作社：提供社員勞作及技術性勞務等業

務。 

六、消費合作社：經營生活用品之銷售業務。 

七、公用合作社：設置住宅、醫療、托老及托兒等公

用設備供社員生活上使用業務。 

八、運輸合作社：提供社員運輸經營所需服務等業

務。 

九、信用合作社：經營銀行業務。 

十、保險合作社：經營保險業務。 

十一、合作農場：經營農業生產、運銷、供給及利用

等業務。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種類及業務。 

經營前項業務之合作社，除第十款外，為適應社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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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兼營或經營與主管業務有關之其他附屬業務。 

第  3- 1 條 信用合作社、保險合作社，分別依信用合作社法、保

險法之規定；其未規定者，依本法之規定。 

前項以外之合作社，除政府或公益團體委託代辦之業

務外，應受左列限制： 

一、生產合作社社員應限於生產者，並不得經營非社

員產品。 

二、運銷合作社不得經營非社員產品。 

三、供給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不得以物品提供或售與

非社員。 

四、利用合作社、公用合作社不得以設備供非社員使

用。 

五、勞動合作社、運輸合作社不得僱用非社員勞力。 

六、合作農場應受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第   4   條 合作社之責任，分左列三種： 

一、有限責任，謂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 

二、保證責任，謂社員以其所認股額及保證金額為

限，負其責任。 

三、無限責任，謂合作社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時，由社

員連帶負其責任。 

第   5   條 （刪除） 

第   6   條 合作社之業務及責任，應於名稱上表明之。但其依第

三條第二項規定兼營或經營與主營業務有關之其他

附屬業務，無須於名稱中表明之。 

非經營本法第三條所規定之業務，經所在地主管機關

登記者，不得用合作社名稱。 

第   7   條 合作社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第 二 章 設立 

第   8   條 合作社非有七人以上，不得設立。 

第   9   條 合作社設立人應召集創立會，通過章程，選舉理事、

監事，組織社務會，於一個月內，檢具創立會會議紀

錄、章程及社員名冊，以書面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為成

立之登記。 

應登記之事項如左： 

一、名稱。 

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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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責任。 

四、社址。 

五、理事、監事之姓名、性別、年齡、出生地、職務、

住所。 

六、社股金額繳納方法。 

七、各社員認購之社股及已繳金額。 

八、關於社員資格及入社、退社、除名之規定。 

九、關於社務執行及職員任免之規定。 

十、保證責任合作社之社員，其保證金額。 

十一、關於盈餘處分之規定。 

十二、關於公積金、公益金之規定。 

十三、定有解散事由時，其事由。 

前項登記事項，除第五款年齡、出生地、職務及第七

款外，有變更時，應於一個月內為變更之登記。在未

登記前，不得以其變更對抗善意第三人。 

合作社章程有修改時，應經社員大會之決議，並於決

議後一個月內，以書面檢具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

變更之登記。 

第  9- 1 條 合作社章程，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名稱。 

二、責任。 

三、社址。 

四、組織區域。 

五、經營業務種類。 

六、社股金額及其繳納或退還之規定。 

七、保證責任合作社社員之保證金額。 

八、社員之權利及義務。 

九、職員名額、權限及任期。 

十、營業年度起止日期。 

十一、盈餘處分及損失分擔之規定。 

十二、公積金及公益金之規定。 

十三、社員資格、入社、退社及除名之規定。 

十四、社務執行及理事、監事任免之規定。 

十五、定有存立期間或解散事由者，其期間或事由。 

十六、其他處理社務事宜。 

第  10   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九條規定之申請，應於十五日內為准

否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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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1 條 合作社設立後，應於六個月內開始經營業務。但因天

災事變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第 10- 2 條 合作社於必要時，得設立分社。但應於設立後一個月

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章 社員社股及盈餘 

第   11    條 合作社社員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年滿二十歲。 

二、未滿二十歲而有行為能力者。 

第  12   條 法人僅得為有限責任或保證責任合作社社員，但其法

人以非營利者為限。 

無限責任合作社社員，不得為其他無限責任合作社社

員。 

第  13   條 （刪除） 

第  14   條 合作社成立後，凡願入社者，應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

紹，或直接以書面請求，依左列規定決定之： 

一、加入有限責任或保證責任合作社，應經理事會之

同意，並報告社員大會。 

二、加入無限責任合作社，應由社務會提經社員大會

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以上之通過。 

新加入之社員，合作社應於許其加入後一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登記。 

第  15   條 新社員對於入社前合作社所負之債務，與舊社員負同

一責任。 

第  16   條 社股金額每股至少新臺幣六元，至多新臺幣一百五十

元，在同一社內，必須一律。 

第  17   條 社員認購社股，每人至少一股，至多不得超過股金總

額百分之二十；其第一次所繳股款，不得少於所認股

款四分之一。 

第  18   條 社員己認未繳之社股金額，不得以對於合作社或其他

社員所有之債權主張抵銷，亦不得以已繳之社股金

額，抵銷其對於合作社或其他社員之債務。 

第  19   條 社員欠繳之社股金額，合作社得將其應得股息及盈餘

撥充之。 

第  20   條 社員非經合作社之同意，不得讓與其所有之社股，或

以之擔保債務。 

社股受讓人或繼承人，應承繼讓與人或被繼承人之權

註解 [s1]: 原本是連在上一段，現在

分出來移到前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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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義務。受讓人或繼承人為非社員時，應適用第十一

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 

第  21   條 有限責任合作社減少每股金額，保證責任合作社減少

每股金額或保證金額時，應經社員大會決議，並通知

或公告債權人，指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

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 

前項期限內債權人提出異議時，合作社非將其債務清

償，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不得減少社股金額或保證金

額。 

第  22   條 社股年息，不得超過一分，無盈餘時，不得發息。 

第  23   條 合作社盈餘，除彌補累積損失及付息外，在信用合作

社或其他經營貨款業務之合作社，應提百分之二十以

上，在其他合作社，應提百分之十以上為公積金，百

分之五以上為公益金，百分之十為理事、事務員及技

術員酬勞金。 

前項公積金已超過股金總額二倍時，合作社得自定每

年應提之數。 

社員對於公積金，不得請求分配。 

第  24   條 合作社盈餘，除依前條規定提出外，其餘額之分配，

以社員交易額之多寡為標準。 

前項餘額，經提出社員大會決議不予分配時，得移充

社員增認股金或撥作公積金。 

第  25   條 公積金應經社員大會之決定，存儲於信用合作社或其

他殷實銀行。 

公積金超過股金總額百分之五十時，其超過部分，經

社員大會決議，得用以經營合作社業務。 

第  26   條 社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社： 

一、死亡。 

二、自請退社。 

三、除名。 

第  27   條 社員得於年度終了時退社。但應於三個月前提出請求

書。 

前項期間，得以章程延長至六個月，社員為法人時，

得延長至一年。 

第  28   條 社員之除名，應經社務會出席理事、監事四分之三以

上之議決，以書面通知被除名之社員，並報告社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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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除名之事由，以章程定之。 

第  29   條 出社社員，仍得依第十四條之規定，再請入社。 

第  30   條 出社社員，得依章程之規定，請求退還其股金之一部

或全部。股金計算，依合作社營業年度終了時之財產

定之。但章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經營第三條第三款所定業務之合作社，得以貨物償付

出社社員之退還股金。 

第  31   條 無限責任合作社或保證責任合作社出社社員，對於出

社前合作社債權人之責任，自出社決定之日起，經過

二年，始得解除。 

前項合作社，於社員出社後六個月內解散時，該社員

視為未出社。 

   第 四 章 理事監事及其他職員 

第  32   條 合作社設理事至少三人，監事至少三人，由社員大會

就社員中選任之。 

第  33   條 理事任期一年至三年，監事任期一年，均得連任。 

第  34   條 理事依本法及合作社章程之規定，與社員大會之決

議，執行任務，並互推一人或數人對外代表合作社。 

理事違反前項規定，致合作社受損害時，對於合作社

負賠償之責。 

第  35   條 理事會應置合作社章程、社員名薄、社員大會紀錄及

其他依法應備之簿冊於合作社。社員名簿應載明左列

事項： 

一、社員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及住所。 

二、社員已認購社股之日期及其股數與股票字號。 

三、社員已繳金額及其繳納之日期。 

四、保證責任合作社社員之保證金額。 

第  36   條 理事會應於年度終了時，製作業務報告書、資產負債

表、損益計算表、財產目錄及盈餘分配案，至少於社

員大會開會十日前，送經監事會審核後，提報社員大

會。但召集臨時社員大會，不在此限。 

前項書類，合作社應於社員大會承認後一個月內，以

書面報請該管主管機關備查。 

第  37   條 前二條之書類，社員及合作社債權人，均得查閱。 

第  38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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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監事之職權如左： 

一、監查合作社之財產狀況。 

二、監查理事執行業務之狀況。 

三、審查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所規定之書類。 

四、合作社與其理事訂立契約或為訴訟上之行為時，

代表合作社。 

監事為執行前項職務，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社

員大會。 

第  40   條 監事不得兼任理事、事務員或技術員。 

曾任理事之社員，於其責任未解除前，不得當選為監

事。 

理事、監事不得兼任其他業務性質相同之同級合作社

之理事、監事，或與合作社有競爭關係之團體或事業

之職務。 

第 40- 1 條 合作社之社員，於各級主管機關中之職務，負有監督

所屬合作社之行政責任者，得當選為監事。但不得當

選為理事。 

第  41   條 監事不得享受第二十三條所規定酬勞金。 

第  42   條 理事、監事違反法令或合作社章程時，得由社員大會

全體社員過半數之決議，解除其職權。其失職時，亦

同。 

第  43   條 理事、監事違反法令，或有其他足以危害合作社之情

事者，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令其解除職權。 

第  44   條 合作社因業務之必要，得設事務員及技術員，由理事

會任免之。 

   第 五 章 會議 

第  45   條 合作社會議，分左列四項： 

一、社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 

二、社務會，每三個月至少召集一次。 

三、理事會，每月至少召集一次。 

四、監事會，每月至少召集一次。 

第  46   條 社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之。 

前項召集，應於七日前，以書面載明召集事由及提議

事項，通知社員。 

第  47   條 理事會於必要時，得召集臨時社員大會。社員全體四

分之一以上，亦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其理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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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理事會召集臨時社員大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

社員得呈報主管機關自行召集。 

第  48   條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

席社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  49   條 社員大會開會時，每一社員僅有一表決權。但法人為

社員時，其表決權由代表人行之，每一代表人有一表

決權；其人數，依章程之規定，至多為五人。 

第 49- 1 條 社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

者，社員得於決議後一個月內，以書面請求該管主管

機關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

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 

第  50   條 社員不能出席社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他社員代理

之。同一代理人，不得代理二人以上之社員。 

第  51   條 社員大會流會二次以上時，理事會得以書面載明應議

事項，請求全體社員於一定期限內通信表決之，其期

限不得少於十日。 

第  52   條 社務會由理事會召集之，其主席由理事、監事互選

之。 

社務會應有全體理事、監事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

會；出席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社務

會開會時，事務員、技術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  53   條 理事會由主席召集之。 

理事會應有理事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理事會主席，由理事互選

之。 

第  54   條 前條之規定，於監事會準用之。 

   第 六 章 解散及清算 

第  55   條 合作社因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而解散： 

一、章程所定解散之事由發生。 

二、社員大會之解散決議。 

三、社員不滿七人。 

四、與他合作社合併。 

五、破產。 

六、解散之命令。 

前項第二款、第四款之決議，應有全體社員四分三以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48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49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49-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50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5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52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5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5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D005011255


上之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 55- 1 條 合作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命令解散： 

一、 申請成立登記，所載事項或繳交文件有虛偽情

事，經主管機關撤銷其登記。 

二、 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公告廢止

其登記。 

三、 依第五十一條規定，經一定期限內通信表決，

社員逾半數不表示意見。 

四、 連續二年未召開年度社員大會，經主管機關以

書面通知、公示送達或公告限期召開，屆期仍

未召開。 

五、 違反第十條之一或第五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經

依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一款規定，按次連續處罰

逾三次，屆期仍未改善。 

六、 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經依第七十四條第四款

規定，按次連續處罰逾三次，屆期仍未改善。 

七、 合作社有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情

事，未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為解散之登記。 

主管機關依前項為解散之命令，除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外，應公告廢止其登記，命合作社依本法相關規定

辦理清算。 

第  56   條 有限責任或保證責任之合作社，不能清償其債務時，

法院得因理事會、監事會或債權人之聲請，宣告破

產。 

第  57   條 合作社決議解散，應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聲請登

記；其因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解散

者，應敘明解散事由；因第二款或第四款規定解散

者，並應檢具社員大會會議紀錄。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理解散登記者，主管機關得逕予

公告廢止其登記。 

第  58  條 合作社為合併時，應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分別依

左列各款聲請登記： 

一、因合併而存續之合作社，為變更之登記。 

二、因合併而消滅之合作社，為解散之登記。 

三、因合併而另立之合作社，為設立之登記。 

第  59   條 合作社解散或為合併時，應於一個月內，分別通知各

債權人，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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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指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

提出異議。 

合作社不為前項之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其指定之期

限內提出異議之債權人，不為清償或不提供相當之擔

保者，不得以其解散或合併對抗債權人。 

第  60   條 合作社之解散，其清算人除合作社章程別有規定或由

社員大會另行選任外，以理事充任之。 

不能依前項之規定，選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

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 

清算人應於就任十五日內，將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就

任日期，陳報該管主管機關備查；其由法院選任者，

並應陳報法院備查。 

第  61   條 清算人之職務如左： 

一、了結現務。 

二、收取債權，清算債務。 

三、分派剩餘財產。 

清算人為執行前項職務，有代表合作社為一切行為之

權。 

第  62   條 清算人有數人時，關於清算事務之執行，以其過半數

決之；但對於第三人，各有代表合作社之權。 

第  63   條 清算人就任後，應即檢查合作社情形，造具資產負債

表及財產目錄，提交社員大會請求承認。社員大會流

會時，清算人得呈請主管機關備案。 

清算人遇有詢問時，應將清算情形，隨時答覆。 

第 63- 1 條 主管機關得隨時命清算人報告清算事務及派員檢查

之，清算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64   條 清算人於就任後十五日內，應以公告方法，催告債權

人限期報明債權，對於所明知之債權人，並分別通

知。 

前項期限，不得少於十五日。 

第  65   條 清算人於清算事務終了後，應於二十日內，造具報告

書，呈報主管機關，並分送各社員。 

清算人由法院選派者，並應呈報法院。 

   第 七 章 合作社聯合社 

第  66   條 二以上之合作社或合作社聯合社，因區域上或業務上

之關係，得設立合作社聯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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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   條 合作社聯合社為法人。 

第  68   條 合作社之入社或退社，應經各該合作社社員大會之決

議。 

合作社聯合社之入社或退社，應經各該聯合社代表大

會之決議。 

第 68- 1 條 合作社聯合社社股金額，每股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五

十元。 

第  69   條 合作社聯合社之代表大會，以合作社或合作社聯合社

之代表組織之。 

前項代表之名額，依下列各款方式之一定之： 

一、 依合作社社員或合作社聯合社所屬合作社社員

之人數比例定之。 

二、 依合作社股金總額或合作社聯合社所屬合作社

股金總額比例定之。 

三、 依合作社或合作社聯合社對於聯合社之出資額

比例定之。 

第  70   條 合作社聯合社之責任，限於下列兩種： 

一、有限責任。 

二、保證責任。 

保證責任合作社聯合社所屬合作社或合作社聯合社

之保證責任，應依各社或各聯合社加入之股金總額定

之。 

第  71   條 合作社聯合社之理事、監事，由聯合社大會就所屬合

作社或合作社聯合社之代表中選任之。 

第  72   條 除本章及法令別有規定外，本法關於合作社之規定，

於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 八 章 罰則 

第  73   條 合作社理事或清算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關於通知期限之規定。 

二、 違反第五十一條或第六十四條關於通知或公告

期限之規定。 

三、 違反第六十條第三項規定。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事者，除處以罰鍰外，並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第 73- 1 條 合作社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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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 

一、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條之一、第

十條之二、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五十八條關於登

記、開始經營、報請備查或核定期限之規定。 

二、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第一項關

於通知或公告期限之規定。 

第  74   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或清算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四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一、 未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

三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五條規定備置、製作、造

具、陳報、報告、提交相關簿冊、書類，或為

不實之記載。 

二、 規避、妨礙或拒絕社員及合作社債權人依第三

十七條規定查閱書類。 

三、 違反第四十條之一或第六十三條之一規定。 

四、 有第五十六條規定情事，不為宣告破產之聲請。 

第 74- 1 條 合作社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三條之一第二項或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四十條規定。 

   第 九 章 附則 

第  75   條 各種合作社業務之執行，除依本法規定外，於必要時

另以法律定之。 

第 75- 1 條 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合作社

監事會監查規則、合作事業獎勵規則、合作社組織編

制及經費處理準則、設置合作農場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其規定之內容及範圍如下： 

一、 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選舉罷免之種類、候選

登記、資格審查程序、投開票、選舉結果與罷

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二、 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帳目審查種類、方式、

程序與主管機關監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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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社監事會監查規則：監事會行使職權方

式、程序、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四、 合作事業獎勵規則：考核程序、等級評等、獎

勵項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五、 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組織系統、

員額編制、人事管理、費用支給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 

六、 設置合作農場辦法：設置基準、場員資格、組

織編制、會議程序與議決方法、業務資金、土

地利用、損益分配、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第   7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第   7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合作社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24 年 8月 19 日實業部訂定發布同年 9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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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25 年 6月 17 日經濟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25 年 12 月 14 日經濟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24 年 6月 8 日社會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37 年 11 月 26 日社會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41 年 12 月 11 日內政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9 年 5月 16 日內政部（89）台內中社字第 8983799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4、16、18、26、41、44 條條

文；並刪除第 42 條條文；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4 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0920087694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細則依合作社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十六條規定訂

定之。 

第 2 條  合作社之設立，以社員能實行合作之範圍為準。 

第 3 條  合作社之組織區域在直轄市或縣 (市) 行政區域者，以直

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為其主管機關；跨越直轄市或縣 

(市) 行政區域者，以中央主管機關為其主管機關。 

第 4 條  合作社為增進業務之機動性能，得就生產之種類物品或其

他標準，將社員分為若干組，每組專營一種業務。 

第 5 條  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合作社得向財政主管機關申請免徵所

得稅及營業稅。 

第 6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規定，核准合作社成立登記者，應

發給成立登記證。 

第 7 條  合作社得於章程規定每社員應購之股數。 

第 8 條  社員認購社股，得依章程規定，以貨幣以外之財物估定價

值，代付股款。 

第 9 條  合作社因減少社股金額或保證金額申請變更登記者，應敘

明公告結果，附送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決議錄、財產

目錄及資產負債表。 

第 10 條  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開會，以理事會主席為主席，理

事會主席缺席時，以監事會主席為主席，監事會主席亦缺

席時，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理事會召集臨時社員大會或臨時社員代表大會時，以理事

會主席為主席，監事或社員召集時，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第 11 條  理事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不依規定召集理事會或監事會

時，得分別由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連署，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後召集之。 

理事會與監事會開會時，分別以理事會主席及監事會主席

為主席；理事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缺席時，臨時公推一人

為主席。 

第一項會議之召集，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第 12 條  合作社除本法規定之各項會議外，並得舉行各種社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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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喚起社員之集會意識，其主要項目，得於章程定之。 

第 13 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審查合作社帳簿及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三

十六條規定之各種簿錄書表等，於必要時，得指導該書類

之製作及記載方法。 

第 14 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或其他職員，違反本法及本細則之各項

規定，或不依章程規定處理社務，致合作社或社員受損害

時，除依法處置外，並得由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依章

程規定處理之。 

第 15 條  本細則關於合作社之規定，於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 16 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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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3 年 8 月 10 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 838344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5 條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8 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0920087679 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 54 條  

第 1 條  本辦法依合作社法第七十五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合作社之選舉或罷免，指合作社選舉或罷免社

員代表、理事、監事、理事會主席及監事會主席。 

第 3 條  合作社之選舉或罷免，應以會議並採投票方式為之。 

前項會議之出席人數須有應出席人數之過半數；其應出席

人數，指具出席該次會議資格者之總人數。 

合作社之選舉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流會者，應於十五日

內重新召開會議選舉。但第二次選舉會議仍未達法定出席

人數時，得依章程規定以實際出席人數開會選舉；其實際

出席人數應有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 4 條  合作社社員人數超過二百人時，得依章程規定，分組舉行

選舉會議選舉社員代表，出席社員代表大會。但章程未規

定，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得分組辦理。 

前項代表名額以社員人數百分之十為原則。但其最低人數

為五十一人，最高人數為一百九十九人。 

第 5 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由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選舉之，其

名額依下列規定： 

一、 合作社之理事至少三人，在縣 (市) 以下合作社不

得超過十五人，在省 (市) 合作社不得超過二十五

人，在全國性合作社不得超過三十五人。 

二、 合作社之監事至少三人。但超過三人時，其名額不

得超過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三、 合作社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

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第 6 條  合作社理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由理事、監事分別互選

之，並以得票超過出席人數半數者為當選。無人超過半數

時，就得票最多及次多者再行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

選，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前項理事會、監事會由原任理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分

別於理事、監事選出後十五日內召集之；許可設立中之合

作社，由籌備會主任委員召集之。屆期不召集時，由得票

最多之理事、監事召集之。 

第 7 條 

 

 

 理事、監事出缺分別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經

遞補後，理事、監事人數仍未達章程規定名額半數時，應

召開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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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出缺時，應即分別召開理事會

議、監事會議補選之。 

前二項之遞補及補選者，以同一任期為其任期。 

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以書面向合作社聲明放棄遞補者，喪

失其候補資格。 

第 8條  理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理事、監事或社員代表之辭職，

應以書面分別向理事會或監事會為之。 

前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同意後，不得在同一任期內再

行當選原職。 

第 9 條  合作社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三人以下時，採無記名單

記法；超過三人時，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限制連記名額

不得超過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但社員代表之選舉，得

依章程規定，採無記名單記法。 

第 10 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之選舉，除章程另有規定、社員大會或

社員代表大會決議外，得經社務會之決議，提出候選人參

考名單，其人數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但候選人不以參

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前項候選人以其所屬社員或社員代表為限。 

創立會之選舉，其候選人參考名單，由籌備會決議提出。 

第 11 條  合作社應於社員代表、理事或監事任期屆滿三個月前，由

理事會推定理事若干人，成立社員社籍清查小組，並互推

一人為召集人，依下列規定清查整理社籍： 

一、 查對校正原有社員名冊。 

二、 通知不合章程規定資格社員，應於三十日內辦理領取

退社股金等手續。 

三、 通知死亡社員之繼承人，應於三十日內辦理領取出社

股金等手續或申請入社手續。 

四、 前二款通知無法送達者，應予公告。經通知或公告

後，註銷其社籍。 

五、 機關、學校或團體員工生消費合作社社員自原屬單位

退休或離職後，經依章程規定保留社籍者，停止其選

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第 12 條  合作社應於社員社籍清查整理完畢後，將合格社員、出社

社員及保留社籍社員，分別列冊，連同候選人登記之日

期、方法，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告十五日，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前項公告應於合作社選舉投票日六十日前為之，對社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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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之社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合作社請求更正。 

第 13 條  前條公告日後入社或保留社籍之社員，經依法辦理變更登

記，亦不得行使當屆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第 14 條  合作社分組舉行選舉會議選舉社員代表時，社員於合作社

社員名冊公告日後，住址變更者，仍應回原地開會投票。 

第 15 條  合作社之選舉，採登記候選方式者，得依章程規定，由合

格之社員或社員代表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第 16 條  符合候選人資格之社員或社員代表，應於受理候選人登記

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合作社申請候選人登記。 

前項登記應檢具社員或社員代表三人以上之書面連署推

薦書，每一社員或社員代表連署推薦以一人為限。同一社

員或社員代表不得同時被推薦為理事及監事候選人。 

合作社應由社務會指定社員或社員代表三人以上成立候

選人資格審查小組。但申請候選人登記者，不得擔任資格

審查小組成員。 

第 17 條  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應於候選人登記截止之日起七日內

完成審查工作；經審查不合格者，合作社應以書面載明理

由通知本人。有異議者，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內檢附

有關書證以書面申請複審，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接獲複審申請時，應於三日內審查完

成，並通知本人。經複審決定者，不得再行異議。 

候選人資格審查確定後，應由候選人資格審查小組抽籤排

定合格候選人先後次序，造具名單，以書面通知候選人。 

第 18 條  合作社應於選舉會議七日前，將會議種類、議程、時間、

地點、應選名額、候補名額、候選人名單及選舉方式等公

告，並以書面分別通知應出席人員，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19 條  合作社應依規定格式自行印製選舉票，載明合作社名稱、

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由理事會或籌備會就下列

方式，擇一採用： 

一、 按應選出名額或限制連記名額劃定空白格位，由選舉

人填寫。 

二、 將候選人或全體被選舉人姓名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

圈選。 

三、 將候選人參考名單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並預

留與應選出名額或限制連記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

選舉人填寫。 

選舉票應加蓋合作社圖記及由監事會推派之監事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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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生效力。召開創立會時，蓋用籌備會戳記及由召集

人簽章。但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免蓋圖記。 

第 20 條  合作社選舉社員代表時，應由理事會就社員中指定若干人

為選務人員；選舉理事或監事時，應由社員大會或社員代

表大會就出席社員或社員代表互推若干人為選務人員，無

法互推時，得由會議主席指定，辦理投票及開票事務。 

前項選務人員包括發票員、唱票員、記票員、監票員及代

書人。 

經依第十八條規定公告之候選人，不得兼任選務人員。 

第 21 條  合作社之選舉，在發票前應由會議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

停止辦理報到，並當場說明選舉之屆次、職稱、出席人數、

應選出名額、選舉方法、無效票之認定、投票截止時間及

選務人員之職責等有關選舉注意事項。 

第 22 條  合作社選舉開始時，會議主席得宣布與選舉無關人員暫離

會場。 

第 23 條  合作社社員或社員代表行使選舉權時，應出示社員證或身

分證明文件，經核與社員名冊相符，於本人名下簽名或蓋

章，領取選舉票。 

合作社社員或聯合社之社員代表不能出席會議行使選舉

權時，得以委託書委託其他社員或同社其他代表代理之。

但受託人不得接受二人以上之委託。 

前項受託人應繳交委託書，並於領取選舉票時登記其姓

名。 

委託人於發票前親自出席會議者，應以書面終止委託，並

辦理報到後，行使本人之權利。 

第 24 條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後，應親自圈寫，當場投票。但因不識

字或身心障礙無 

法圈寫時，得請求經推定或指定之選務人員依選舉人意旨

代為圈寫。 

 

第 25 條  合作社之選舉，應設置票匭，使用前由監票員當眾檢查後

封蓋；必要時，得設置圈 (寫) 票處。圈 (寫) 票處除前

條規定人員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 

第 26 條  合作社之選舉，選舉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監票員予以

警告，不服警告時，報告會議主席，由會議主席予以制止

或令其退出，並將事實列入紀錄： 

一、妨礙會場秩序或會議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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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 

三、在旁監視、勸誘或干涉其他選舉人圈投選舉票。 

四、集體圈寫選舉票或將已圈寫之選舉票明示他人。 

五、未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圈投。 

第 27 條  合作社之選舉，經投票截止時間後，發票員應即會同監票

員清點發出票數，報告會議主席，並將社員名冊及用餘選

舉票分別包封，於封口處會同會議主席共同簽名或蓋章。 

第 28 條  合作社之選舉，經截止投票後，應即當場開票。開票時應

集中一處先行核計投票總數，票數過多時，得分別開票，

再行彙計總得票數。 

分組分配社員代表名額者，應分別計算票數。 

第 29 條  合作社之選舉，經開票完畢後，應由會議主席當場宣布選

舉結果，並由會議主席會同監票員將有效票及無效票分別

包封，於封口處共同簽名或蓋章，連同社員名冊及用餘選

舉票，由合作社保存至任期屆滿為止。選舉會議紀錄應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30 條  合作社之選舉，發覺有違法舞弊情事時，會議主席得會同

監票員宣布將票匭、社員名冊、已投選舉票、用餘選舉票

及有關文件加封，報請主管機關核辦。 

第 31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二、圈寫之被選舉人超出應選出名額或限制連記名額。 

三、圈寫之被選舉人姓名與社員名冊不符。 

四、圈寫之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五、圈寫後經塗改。 

六、書寫字跡模糊不能辨識。 

七、污染致不能辨別。 

八、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但被選舉人有二人以上同姓

名，在下端註明區別者，不在此限。 

九、附有暗號作用。 

一○、簽名、蓋章或捺指模。 

一一、用鉛筆圈寫。 

一二、撕破不完整。 

一三、完全空白。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屬部分性質者，該部分無效。 

前二項無效票之認定有疑義時，由會議主席及監票員會商

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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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  合作社之選舉採限制連記法時，在同一選舉票上對同一被

選舉人圈寫二次以上，其連人數未超出連記名額者，以一

票計算之。 

第 33 條  合作社之選舉，按應選出之名額，以候選人得票較多者為

當選，次多者為候補，票數相同時，抽籤決定之，本人未

在場或雖在場經唱名三次仍不抽籤者，由會議主席代為抽

定。但理事會主席、監事會主席之選舉，仍應依第六條規

定辦理。 

前項當選人及候補人名單，按得票數多寡之次序，由會議

主席當場宣布並公告之。 

第 34 條  合作社之選舉，當選人及候補人，不以出席會議者為限。 

第 35 條  合作社之選舉，除依第十五條規定之方式外，同一社員或

社員代表同時當選為理事及監事或候補理事及候補監事

時，由當選人當場擇一擔任；當選人未在場或在場而未擇

定者，以得票較多之職稱為當選；票數相同時，由會議主

席抽籤決定之；同時當選為理事及候補監事或監事及候補

理事時，以正式當選者為當選。 

第 36 條  合作社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後七日內通知當選人，當選人

不接受當選者，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答覆

之，屆期未答覆者，視為接受。 

當選人不接受當選時，由候補人依次遞補之。 

第 37 條  出席會議之選舉人或被選舉人，對會議主席宣布之選舉結

果有異議者，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未出席會議者，應

於會議後三日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其以郵寄方式提

出者，以郵戳為準。 

前項選舉結果之異議，選舉人或被選舉人於會議後或逾規

定期限提出者，不予受理。 

第 38 條  合作社之社員代表、理事、監事、理事會主席及監事會主

席，非經就任之日起滿六個月後，不得罷免。 

第 39 條  合作社之罷免案應擬具罷免申請書，敘明理由，經原選舉

人三分之一以上之簽署，始得向合作社提出，並副知主管

機關。 

第 40 條  合作社經查明罷免申請書簽署人有不實者，或於向合作社

提出罷免申請書之日起三日內，經原簽署人申請撤回簽署

者，應即剔除；其因剔除致不足法定人數時，應於收到該

申請書之日起五日內退還，並副知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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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  合作社應於收到罷免申請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將查明簽署

屬實及其人數合於規定之罷免申請書副本，通知被申請罷

免人在收到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合作社提出答辯書，

屆期視為放棄答辯權利。 

被申請罷免人應將答辯書之副本副知主管機關。 

第 42 條  合作社應在被申請罷免人提出答辯書後或答辯截止日起

十五日內，由理事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召開會議，經全體

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罷免者為通過罷免，未達全體過

半數同意者為否決罷免。 

理事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未依前項規定召集會議或本人

為被申請罷免人時，由理事會或監事會互推一人召集之。

必要時，主管機關得指定召集人。 

第 43 條  合作社應於罷免會議七日前，將罷免申請書與答辯書連同

會議通知及議程，一併分發應出席人員，並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第 44 條  合作社之被申請罷免人得出席罷免會議，並於會議時補充

答辯。但不得擔任會議主席。 

第 45 條  合作社之罷免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流會者，視為否決罷

免。 

第 46 條  合作社社員代表、理事、監事、理事會主席或監事會主席

經罷免後，在同一任期內不得再行當選原職。罷免案經否

決者，在同一任期內對同一被申請罷免人，不得再以同一

理由提出罷免。 

第 47 條  合作社應依規定格式自行印製罷免票，並加蓋合作社圖記

及由監事會推派之監事簽章後，始生效力。但情形特殊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免蓋圖記。 

第 48 條  合作社辦理罷免事務，準用本辦法有關選舉事務之規定。 

第 49 條  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未依第四十七條規定辦理。 

二、同時圈寫同意罷免及不同意罷免。 

三、圈寫位置不能辨別同意罷免或不同意罷免。 

四、有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情事。 

被罷免人在二人以上時，前項各款屬部分性質者，該部分

無效。 

第 50 條  合作社之罷免案，在未提出會議前，得由原簽署人全體同

意撤回之；提出會議後，應得原簽署人全體同意，並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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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席徵詢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撤銷。 

第 51 條  本辦法規定各項通知之送達，以社員名冊所登記地址為其

送達地址。 

通知送達，應以郵局回執或送件回單為憑，並準用民事訴

訟法有關公示送達之規定。 

第 52 條  本辦法除第四條及第十四條外，於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 53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5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合作社組織編制及經費處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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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8 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0920087682 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 

第 1 條  本準則依合作社法第七十五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合作社應將組織系統及員額編制規定，由理事會提經社員

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3 條  合作社得將其事務員及技術員，訂定人事編制規定，並視

業務需要，置總經理或經理、副總經理或副理、主任、文

書、會計、出納、助理員或其他人員等級次，由理事會提

經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 4 條  合作社應建立人事制度，規定職員之薪給、考核、獎懲、

升遷、調免、出勤、差假、教育訓練、保險、退休 (職) 、

資遣、撫卹及其他有關事項，並應有內部人事管理規定。 

前項人事管理規定，由理事會提經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

會決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5 條  合作社之帳務處理及財物管理，應分由不同人員辦理。 

前項人員，合作社得規定其須辦理保證或信用保險。 

第 6 條  合作社之職員，應由理事會公開考選任用，或授權總經理

或經理遴選，提請理事會通過後任用。 

第 7 條  合作社理事不得兼任職員。但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合作社理事會主席或理事駐社辦公，監事會主席或監事駐

社監查期間，合作社得酌給公費。 

第 9 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出席理事會、監事會或社務會，合作社

得酌給出席費。但已支領前條公費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 

第 10 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或職員對合作社有特殊貢獻者，得由社

務會通過後，酌給慰勞金或酌贈紀念品。 

第 11 條  合作社理事、監事或職員出國或在國內參觀考察，應編列

預算。但情形特殊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 12 條  合作社依本準則支給之各項費用，應參酌業務收益，由社

務會分別訂定基準，提經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決議通

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13 條  本準則關於合作社之規定，於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 14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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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26 年 8月 26 日實業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41 年 12 月 11 日內政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0 年 7月 22 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 8077103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9 年 1月 10 日內政部臺（89）內中社字第 8983403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 條；刪除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年 3月 20 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092008753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4 條 

第    1    條   本辦法依合作社法第七十五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合作社帳目審查分下列二種：           

一、根據年度會計報告所為之定期查帳。 

二、對有關會計事項所為之特殊查帳。   

前項查帳事務，由合作社監事會辦理。 

第    3    條   主管機關對合作社帳目之審查，應予指導監督，並

派員抽查之。 

第    4    條   監事會於收受理事會所送業務報告書、資產負債

表、損益計算表、財產目錄、盈餘分配案等法定書

類後，應即開始查帳。必要時得請理事會提供有關

資料，並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 

第    5    條   監事會之查帳，由全體監事互推一人至數人負責辦

理。但其查帳結果，應由監事會以會議方法決定之。 

第    6    條   監事會查帳完畢後，應製作查帳報告書，並由全體

監事連署後，連同理事會所送各項書類，至少於社

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開會三日前，送還理事會。 

第    7    條   合作社應於每業務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經社員

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承認之上年度查帳報告書，連

同第四條所列書類，陳報主管機關。 

第    8    條   監事會對於理事會執行任務發生疑義時，得隨時通

知理事會於一定時日內舉行特殊查帳。 

第    9    條   監事會辦理特殊查帳之經過情形，主管機關認為必

要時，得令其陳報之。 

第   10    條   監事會辦理查帳，認為紀錄有誤，得請理事會修正

之。如理事會不為修正，得將查見情形批註查帳報

告書。                               

前項查帳如發現違反法令或章程等重大情事時，得

召集臨時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處理之。 

第   11    條   主管機關應根據查帳報告書及第四條所列書類，實

地抽查合作社總數十分之一以上，並將抽查結果函

知合作社。 

第   12    條   辦理查帳之監事及主管機關所派抽查人員，應於查

帳完畢後，在經查帳冊最後一行逐一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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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本辦法關於合作社之規定，於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合作社監事會監查規則  
中華民國 81 年 1 月 15 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 8170075 號令信用合作社監事會監查規則及青果運銷合作社監事會監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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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2 年 4 月 8 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0920087547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3 條 

第    1    條   本規則依合作社法第七十五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監事輪值及分擔職務規定，由監事會決定之。                         

監事得個別行使第六條規定之監查事項。但提請理事

會辦理之事項，應先經監事會通過。 

第    3    條   監事行使第六條規定之監查事項，不得影響合作社事

務之進行。 

第    4    條   監事會得置監查員若干人，必要時得設監查室負責業

務及財務之稽核，稽核結果應提請監事會審定之。                                       

監事會依法執行職務時，得調派監查員協助辦理。                     

監查員由理事會任免之，並應經監事會之同意。                       

監查員以遴用大專院校合作經濟、會計、金融及銀行

等科系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畢業，曾受稽核人員專業

訓練或擔任會計稽核工作三年以上，品行端正者為

限。 

第    5    條   監查工作，每半年至少舉行定期實地檢查一次，並得

隨時抽查庫存與其他社務及業務。                                                     

前項定期實地檢查，每次以一天為原則，必要時得延

長之。 

第    6    條   監查之事項如下：                                                 

一、事務、會計、組織及管理。                                     

二、法令之遵守情形。                                             

三、章程及相關規定之遵守情形。                                   

四、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社務會、理事會、監

事會及其他會議決議案之執行情形。                                               

五、社員名簿、檔案與帳冊之整理及保存情形。                       

六、業務計畫之執行及運營方法之檢討。                             

七、各項收入。                                                   

八、各項支出。                                                   

九、現金、存款與各項流動資產之出納及管理。                       

十、固定資產之取得、處分及保管。                               

十一、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十二、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前項第十二款決算之審核，應依合作社帳目審查辦法

規定辦理。 

第    7    條   監事監查時，得請理事會提供各種簿冊、書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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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應備之書類。必要時，並可請理事或有關職員說

明。 

第    8    條   監事會應置備監查簿，將監查時間、監查人、監查結

果及送請理事會辦理要點，分別記載。                                                 

監事監查結果應向監事會提出監查報告，並由監事會

送請理事會辦理。 

第    9    條   前條送請理事會辦理事項，理事會應以書面答復。 

第   10    條   年度結束，監事會應提出書面報告，將監查結果報告

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 

第   11    條   除依前條規定提出報告者外，監事與監查員對於因監

查而知悉之社務、業務及財務情形，應保守秘密，不

得對外散布。                          

違反前項規定，致合作社權益受損時，除依有關法令

辦理外，主管機關得解除監事職權，合作社得免除監

查員職務。 

第   12    條   本規則關於合作社之規定，於合作社聯合社準用之。 

第   13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合作事業獎勵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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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27 年 8月 30 日經濟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30 年 8月 9 日社會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41 年 4月 21 日內政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69 年 2月 26 日內政部臺內社字第 2361 號令修正發布第 8條附件「合 

作社成績調查評定表」 

中華民國 89 年 9月 4 日內政部臺(89)內中社字第 8983939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 

中華民國 92 年 4月 4 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 0920087544 號令修正發布第 1條、第 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年 4月 12 日內政部社會司(九四)內授中社字第 094072002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 

第   1   條   本規則依合作社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之一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依本規則考核與獎勵之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以依

法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成立登記之日起滿一年者為限。 

第   3   條   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之考核，於每年度終了時，由

主管機關依下列方法辦理考核： 

一、依據各社各種報告評定後抽查。 

二、指派人員實施調查。 

第   4   條   主管機關應依據合作社與合作社聯合社報送之業務報

告書及考核結果，評定等級 

第   5   條   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之考核結果，依考核評定表所

列各項之規定，以分數表示，其成績等級如下： 

  一、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 

  二、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為甲等。 

  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乙等。 

  四、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為丙等。 

  五、未滿六十分者為丁等。 

  前項考核評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主管機關為前條成績等級之評定時，應分別以所屬之

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之總數為比例，在同一年度內

列入優等者，不得超過各該總數百分之五，甲等者不

得超過百分之十。但有特殊情形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   7   條   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成績等級，經主管機關評定

後，依下列規定分別辦理： 

一、優等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獎牌或獎狀。 

二、甲等由主管機關發給獎牌或獎狀。 

三、乙等由主管機關嘉獎。 

四、丙等及丁等不予獎勵，並由主管機關輔導限期改

善。 

前項評定成績等級列入優等者，應由主管機關檢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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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社之考核評定表及業務報告書，於下年度開始四個

月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辦。 

第   8   條   辦理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之考核時，對各該社理

事、監事及其他職員應同時考核，除有本法第四十三

條情事依法辦理外，由主管機關依下列各款規定考核

之： 

一、誠實勤勉公正，確為社內外人士所信賴者。 

二、處理社務有條不紊，規劃業務切實周詳，致各社

員確已獲得福利者。 

三、對於合作事業有深切認識，並熱心扶助提倡，確

具事實，足資楷模者。 

四、從事合作社理事、監事及其他職員工作合計五年

以上者。 

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理事、監事及其他職員經考核

後，同時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由主管機

關發給獎牌或獎狀；同時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由主

管機關詳具事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獎牌或獎狀。 

第   9   條   主管機關對於合作社及合作社聯合社之獎勵，除依第

三條之規定每年辦理一次外，遇有特殊情形得隨時處

理之。 

第   10  條   主管機關依本規則之規定獎勵後，應彙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第   11  條   以虛偽取得獎勵並經原給獎之機關查明者，應撤銷其

獎勵。 

第   12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稽查合作社場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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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90 年 1 月 4日台 (90) 內中社字第 9078103 號函頒 

一、 為檢查合作社與合作農場（以下簡稱合作社場）組織及經營得

失，強化合作社場體質，有效輔導合作社場建立健全經營管理制

度，以促進合作事業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 主管機關辦理合作社場之稽查，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辦

理。 

三、 主管機關應逐年訂定年度稽查計畫，派員實地稽查合作社場總數

十分之一以上。 

四、 主管機關應依據年度稽查計畫，排定稽查合作社場時程表，並以

下列合作社場為優先： 

  （一）最近三年曾接受政府機關獎助之合作社場。 

  （二）上年度稽查缺失未見顯著改善之合作社場。 

  （三）上年度考績丙等以下之合作社場。 

  （四）連續五年未稽查之合作社場。 

  （五）其他認為有稽查必要之合作社場。 

五、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訂定之年度稽查計畫及稽查合作社場

時程表，應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六、 稽查合作社場之範圍，包括社務管理、業務經營及財務處理；稽

查項目由主管機關依據稽查需要訂定。 

七、 稽查合作社場資料之期間，以當年度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主管機

關決定之。 

八、 主管機關應依據稽查所得資料，提出稽查報告，並針對稽查發現

缺失，提出具體改進意見，函請合作社場改善。 

九、 稽查合作社場及稽查報告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十、 主管機關對稽查時發現有較重大缺失之合作社場，應加強輔導管

理。 

十一、 主管機關得委託具會計專業知識之個人或團體，會同稽查合

作社場。 

十二、 中央主管機關得辦理稽查人員訓練，以增進直轄市及縣（市）

主管機關稽查人員專業智能。 

十三、中央主管機關得於年度稽查完畢後，召集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召開稽查工作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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